










保证金在指定结算账户期间产生的利息按同期江西银行活期存

款利率计算，计息方式按照通行规则进行，即日利率为年利率/360

天，计息天数算头不算尾。

四、 交 易方式：

公开招标。

五、 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：

1.报名事宜

意向受让方须在报名期内，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(https://ggzy.jiangxi.gov.cn/jyxx/trade.html) 查阅该项目，

并按要求交纳交易保证金 (以到账时间为准) ,否则不能取得投标资

1 17:00前 。格，报名登记截止时间： 2026年

2.交易税费

(1) 成交投标人 (受让方) 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

向上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交易服务费 (按赣发改收费 (2017)

922号文的规定收取) 。

(2) 本次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。

3.其他

投标人 (受让方)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如因自身不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进行申请投标， 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均自行

承担。

4.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、 开标时间和地点：

2026年6月25日14时00分 (北京时间)







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
投标人须知前附表

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
招标人名称：铅山县城市管理局
招标人地址： 上饶市铅山县武夷山大道招标人

1.1

招标代理机构名称：江西方正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招标代理机构地址： 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中大道926号中洋大厦12楼招标代理机构
联系人 ： 徐文亮1.2
电话/传真：13979179876

项目名称 铅山县户外广告位经营权转让项目1.3

分包
不允许分包1.4 情况
本项目的范围和内容为对本项目范围内共计51162.00m² (其中A包
22163.30m²,共 13972个广告位 ； B包28998.70m², 共 16500个广告位)具体范围及内容1.5
各类广告位进行运营管理。 由项目实施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具有
投资和运营管理能力的经营管理人。 经铅山县人民政府授权，项目实施
机构将与中标经营管理人签订经营权转让协议，经营管理人应按照经营
权转让协议的约定，在经营期内，负责项目投融资、运营维护管理并获
取本项目收益 (广告位出租收入) 。 经营期届满后， 经营管理人应将项
目设施完好无偿移交给实施机构或政府指定的其他接收单位。

经营期限 20年。1.6
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是否接受联合体1.7

☑ 不组织。
口组织， 考察时间： /;现场考察1.8
考察集中地点： /。
☑ 不组织。
口组织，召开时间： /;1.9 开标前答疑会
召开地点： /。

组成招标文件的其
/ 。2.1 他材料

招标代理机构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，澄清或者
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招标文件编制的，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投标人要求澄清招
前，发布经招标人确认的澄清或修改文件，在上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2.2 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官网上发布更正公告，更正函以公告的形式通知所有己获取招标文件的
和方式 供应商。

提交投标文件截止
202 日 1 4 : 0 062.3 时间

组成投标文件的其 包括但不限于： / ;
3.1 他材料 投标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招标底价报价的范
招标底价：A包不低于22030.00万元 ，B包不低于26030.00万元。3.2 围

报价的次数3.3 1 次 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